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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项目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本项目《可研报告批复》及《实施方案》计划，本项目基本

情况如下：

1.项目名称

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2025 年保障性住房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项目”、“本项目”）

2.参与主体

实施主体：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局

3.项目选址

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内。

4.项目建设期限

根据可研报告，项目建设工期 20个月，2025 年 10 月至 2027 年

5月。

5.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

新建保障性住房，项目分两期建设，总用地面积约 379.5 亩，建

筑面积 46.57 万㎡，规划 3744 套。其中：一期项目。用地面积 121.7

亩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15.13 万㎡，建设保障性住房 1152 套；二期项

目。用地面积 257.7 亩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31.44 万㎡，建设保障性住

房 2592 套。

6.项目总投资估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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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可研报告，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00,000.00 万元，其中工

程费用为 91,742.90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7,256.03 万元，预备费

为 1,001.07 万元。

投资估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名称

估算价值

合计
工程费用

工程建设其他费

用
基本预备费

一 项目建设投资

1

阿克苏纺织工业城

（开发区）2025 年

保障性住房项目

91,742.90 7,256.03 1,001.07 100,000.00

二 总投资合计 91,742.90 7,256.03 1,001.07 100,000.00

占比 91.74% 7.26% 1.00% 100.00%

（二）实施机构主体资质

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管理委员会建设

管理局，信息如下：

机构名称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局

负责人 王彪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52900572530154Y

机构性质 机关

机构地址 新疆阿克苏地区纺织工业城拜城路 6号

本所律师认为：实施机构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；

历史沿革合法合规、依法有效存续；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实施

机构的负责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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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合法性

1.《关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2025 年保障性住房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代项目建议书）的批复》（阿纺城经发字〔2025〕

85 号）；

2.财政部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3.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43 号）；

4.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（发改投资〔2006〕

1325 号）；

5.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建〔2008〕

162 号）。

本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

前期审批手续，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规划，后续应依法办理其他必要审

批手续。

二、项目融资来源

本项目总投资 100,000.0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 20,000.00 万

元，占总投资的 20.00%，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。拟申请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 80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80.00%。已申请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 20,000.00 万元，发行利率 4.00%；本次计划申请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 60,000.00 万元。专项债期限 10 年，假设利率 3.20%，每半年

偿还利息，本金到期一次偿还。项目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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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来源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 总投资 自有资金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已申请专项债

券

本期拟申请专项债

券

1

阿克苏纺织工业

城（开发区）2025

年保障性住房项

目

100,000.00 20,000.00 20,000.00 60,000.00

合计 100,000.00 20,000.00 20,000.00 60,000.00

三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4〕43 号）的规定：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通过

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。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专项

收入。

根据《阿克苏纺织工业城（开发区）2025 年保障性住房项目专

项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，偿债资金流入拟通

过经营收益实现。经测算项目在债务存续期间可用于偿还债务本息的

净收益为 132,834.83 万元，本项目融资债务本息共计 107,200.00 万

元（本次计划融资 80,000.00 万元，利息 27,200.00 万元），本息覆

盖倍数为 1.24（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）。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

本息支出，能够实现该项目募集资金支出安排及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平

衡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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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资质

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北京市门头沟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0 月 2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91110106551404511B《营业执照》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

事务所，北京市财政局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证书序号 0014566
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，出具报告的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持有经

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

书》，具备相应执业资格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系依

法注册，并有效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，具备为本项目提供服

务并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的资质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资质

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

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31110000MD019798XX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本所指派的律师持

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且执业证通过了北京市司法局考核

备案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

型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，两名执

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，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

师的资格。

五、法律风险管理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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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

1.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

风险识别：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风险主要是指恶劣的自然条件，

恶劣的气候和环境，恶劣的现场条件以及不利的地理环境等。项目存

在因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因素而形成的风险，如地震，风暴，异常

恶劣的雨、雪、冰冻天气等；未能预测到的特殊地质条件，如泥石流、

河塘、流沙、泉眼等；恶劣的施工现场条件或考古文物保护等都会造

成工期的拖延和财产的损失。

2.来源于业主方管理的风险

风险识别：来源于业主方管理的风险主要是业主方作为项目管理

的甲方，立项手续不完备、土地指标不明确、招标程序不合规、设计

变更频繁、资金来源不落实、监管不到位、验收不及时等。

3.来源于施工方的风险因素

风险识别：施工方的风险因素主要由施工技术不当、管理方案不

完善导致。管理者及工程人员的水平和工作态度的影响；施工管理不

善、发包方、承包方、监理方不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；建筑原材料、

成品、半成品质量的影响；施工所采用的技术方案、工艺流程、管理

组织措施的影响。

4.来源于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

风险识别：设计风险主要体现在设计质量、设计变更两个方面。

设计质量风险，因设计单位水平不足，导致项目设计不合理，技术方

案表达不充分，质量达不到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，或评审、验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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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充分，导致设计缺陷；设计变更会影响施工安排，会导致施工进度

延误，造成承包人工期推延和经济损失。

5.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

风险识别：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包括选择供应商不当，供应

商自担风险的能力较低，劳动力市场、材料市场、设备市场等，这些

市场价格的变化，特别是价格的上涨。造成供应商违约，不能按质按

量按期完成分包工程，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或发生经济损失。

6.资金落实情况

风险识别：资金落实风险主要是因融资等环节的各种客、主观原

因，资金不能及时到位，导致项目建设停工或拖延；或是利率变化导

致融资成本升高而形成的。

7.工程事故

风险识别：工程事故风险主要存在于施工过程中，施工中人的不

安全行为、物的不安全状态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是项

目发生工程事故的主要原因，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。

（二）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

1.经营风险

风险识别：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。若项

目投入运营后的营业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，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，对

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。

2.市场风险

风险识别：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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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

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

收益的平衡。

3.财务风险

风险识别：由于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，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

受市场因素影响，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将导致项目施工

成本增加，财务负担加重，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，因此面临一定财

务风险。

（三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

风险识别：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是指在项目收益测算时，基于项

目收入达到预期地假设，测算结果可能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；

此外，测算可能含有不可避免的人为误差。因此，投资测算不准确会

影响到项目整体的收益、成本，对债券还本付息造成影响。

六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符合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领域；

（二）为本项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

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或执业资格；

（三）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及地区

发展规划；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工程建设相关的批准需按相关政策

要求及时办理其他必要的相关审批手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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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项目资本金设置符合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51号）以及《国务

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26

号）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；

（五）根据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财务

评估报告》，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；

（六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

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履行

相关审批、报备程序；

本法律意见书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即具有法

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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